
登封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 B版图纸安装专业分包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ZC24-0731068）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8月 26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登封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 B版图纸安装专业分包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郑州盛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49.832429万元，

质量：符合规范通过验收，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河南莱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77.953232万元，质

量：符合规范通过验收，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三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61.337070万元，质量：

符合规范通过验收，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郑州盛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汤宪娜豫

241212290891;

      中标候选人(河南莱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高月阳豫

2412023202402979;

      中标候选人(三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孙绍文豫 241202199151;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郑州盛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3.1投标人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2资质要求：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有有效的安全考核

合格证书，与投标企业拥有劳动合同关系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经理；

3.4财务要求：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提供财务报表；

3.5其它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



项目投标。【提供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

3.6本分包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

      中标候选人(河南莱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2资质要求：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有有效的安全考核

合格证书，与投标企业拥有劳动合同关系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经理；

3.4财务要求：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提供财务报表；

3.5其它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

项目投标。【提供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

3.6本分包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

;

      中标候选人(三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2资质要求：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有有效的安全考核

合格证书，与投标企业拥有劳动合同关系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经理；

3.4财务要求：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提供财务报表；

3.5其它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

项目投标。【提供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

3.6本分包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

;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郑州盛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一中标候选人：郑州盛

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候选人(河南莱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莱康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候选人(三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第三中标候选人：三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项目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

面形式提出，逾期不再受理。招标人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答复。对异议答复不满意

的，可向有关监督部门书面投诉。

三、其他

    登封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 B版图纸安装专业分包项目于 2024年 08月 22日在河南省郑

州市金水区优胜北路 1号河南芯互联大厦九层中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开标、评标，现就

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编号：ZC24-0731068

2. 项目名称：登封三一智能制造产业园 B版图纸安装专业分包项目

3.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4.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4年 08月 01日

5. 评审日期：2024年 08月 22日

二、中标候选人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郑州盛世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15498324.29元

质量：符合规范通过验收

工期：90 日历天

项目经理：汤宪娜

证书编号：豫 241212290891

地址：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政府院内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莱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15779532.32元

质量：符合规范通过验收

工期：90 日历天

项目经理：高月阳



证书编号：豫 2412023202402979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龙山街道建筑业服务中心 404室

第三中标候选人：三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15613370.70元

质量：符合规范通过验收

工期：90 日历天

项目经理：孙绍文

证书编号：豫 241202199151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中华路与创业大道交叉口东南角中原高新区大楼 10楼 1010室

三、评审专家名单

郑杰（组长）、李飞 、王瑞菊 、李利利 、崔金国

四、中标候选人公示发布媒介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限为 3日。

五、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项目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面形

式提出，逾期不再受理。招标人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答复。对异议答复不满意的，

可向有关监督部门书面投诉。

六、本项目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方式：15738312255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大道总部大厦 N0019号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众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方式：15538165020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英协路交叉口检察院综合楼 A 座 14 楼 1425 室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大道总部大厦 N0019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573831225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众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英协路交叉口检察院综合楼 A 座 14 楼 1425 室

   联 系 人： 李先生

   电    话： 15538165020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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